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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保护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保障公众健康，规范涉及地表

水和沉积物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涉及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内容、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附录 A和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

本标准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本标准实施之前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继续参照《生

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环办政法〔2016〕67号）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

南 地表水与沉积物》（环办法规〔2020〕290号）开展，但该损害持续至本标准实施的除外。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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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 2部分：地表水和沉积物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涉及地表水和沉积物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内容、工作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导致的涉及地表水和沉积物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本标准不适用于核与辐射所导致的涉及地表水和沉积物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害性公示通则

GB 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707 河道整治设计规范

GB/T 14551 生物质量 六六六和滴滴涕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21678 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

GB/T 21814 工业废水的试验方法 鱼类急性毒性试验

GB/T 22234 基于 GHS的化学品标签规范

GB/T 39791.1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1部分：总纲

GB/T 39791.2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2部分：损害调查

GB/T 39792.1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 1部分：土壤和地下水

GB/T 39793.2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基础方法 第 2部分：地表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

法

HJ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710.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

HJ 710.6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物

HJ 710.7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

HJ 710.8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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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710.12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

HJ 831 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南

HJ 837 人体健康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南

HJ 838 湖泊营养物基准制定技术指南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Y/T 078 海洋生物质量监测技术规程

SC/T 9401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

SC/T 9402 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技术规范

SL 386 水利工程边坡设计规范

DB43/T 432 淡水生物资源调查技术规范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细则（环应急〔2020〕28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环办〔2014〕118号）

污染死鱼调查方法（淡水）（农渔函〔1996〕62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地表水 surface water
存在于陆地表面各种形态的水体，主要包括各种河流（包括运河、渠道）、湖泊和水库，根据地表

水管理现状，还包括淡水河口。

3.2
沉积物 sediment
可以由地表水体携带、并最终沉着在水体底部，形成底泥状的任何物质。通常是黏土、泥沙、有

机质及各种矿物的混合物，经过长时间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及水体传输而沉积于水体底部所形成。

3.3
水功能区 water function zone
为满足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需求，根据水源的自然条件和开发利用现状，按照

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依其主导功能划定范围并执行相应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

域。

3.4
地表水生态环境事件 surface water environmental incidents
指由于人类活动或各类突发事件引起污染物进入水环境，或由于非法捕捞、非法采砂、违规工程

建设、侵占围垦、物种入侵等生态破坏，造成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质量下降、水生态服务功能减弱甚

至丧失的事件。根据事件原因的不同分为水环境污染事件和水生态破坏事件。

3.5
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 surface water environmental damage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地表水、沉积物等环境要素和水生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

述要素构成的水生态功能退化和服务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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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程序

参照 GB/T 39791.1，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程序包括：

a） 工作方案制定。掌握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损害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确定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的内容、范围和方法，编制鉴定评估工作方案。

b）损害调查确认。开展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状况和水生态服务功能调查，必要时开展水文地貌

调查，确定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质量及水生态服务功能基线，判断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

是否受到损害，确定损害类型。

c） 因果关系分析。分析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与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及水生生物、水生态系

统、水生态服务功能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可根据需要采用同源性分析、暴露评估等

分析方法。

d）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筛选确定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的评估指标，对比评估指标现

状与基线，确定污染物浓度、生物量、生物多样性、水生态服务功能等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

的范围和程度，计算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

e） 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方案确定。分析恢复受损地表水生态环境的可行性，基于等值原则，

选用地表水、沉积物环境质量或水生态关键物种作为恢复目标，制定基本恢复方案，计算地

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期间损害，制定补偿性恢复方案，筛选确定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

综合恢复方案。

f） 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对于已经采取的污染清除活动，统计实际发生的费用；对于

可以恢复的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估算恢复方案的实施费用；对于难以恢复的地表水生态环

境损害，计算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的价值量；对于已经自行恢复的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利

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损害数额。

g）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编制。编制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意见）书，

同时建立完整的鉴定评估工作档案。

h）地表水生态环境恢复效果评估。定期跟踪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的恢复情况，评估恢复效

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决定是否需要开展补充性恢复。

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程序见图 1。

5 工作方案制定

5.1 基本情况调查

5.1.1 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调查

对于一般水环境污染事件，了解水域及周边区域排污单位、纳污沟渠及农业面源等污染分布情况，

分析或查明污染来源；对于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还应查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可能产生污染物

的类型和性质等情况。

对于水生态破坏事件，了解破坏事件性质、破坏方式、发生时间、地点等基本情况，查明破坏生

态行为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持续时长、频次、破坏面积、破坏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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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鉴定评估程序

5.1.2 污染源调查

涉及排污单位的，应调查其生产工艺、生产原料和辅料、产品和副产品、副产物等使用或产生情

况；主要产污节点及特征污染物、污染处理工艺、污染处理设施的运行状况等。

对于排放污水的，应调查污水排放来源，点源应该标明监测点位名称、排放口的属性（总外排口、

车间排口）、平面位置、排放方向、排放流量；非点源应该标明排放方式、去向（有组织汇集、无组织

漫流等）；调查外排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特别是特征污染物）、排放规律（稳定连续排放、周期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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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排放、不规律连续排放、有规律间断排放、不规律间断排放等）、排水去向、排放量、污水处理工艺

及处理设施运行情况；GB 8978规定的第一类污染物是否在车间有处理设施或专门另设了污染物处理

设施等。

对于产生固体废物的，调查固体废物种类、形态、数量、属性；固体废物产生环节、产生形式，

贮存及处置方式（露天堆存、专用危险废物库内堆存、渣棚内堆存）；固体废物去向；尾矿库情况；防

扬散、防雨、防洪、防渗漏、防流失等污染防治措施。

5.1.3 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基本情况调查

掌握受污染或破坏水生态系统的自然环境（包括水文地貌、水环境质量）、生物要素和服务功能受

损害的时间、方式、过程和影响范围等信息。

对于水环境污染事件，了解污染物排放方式、时间、频率、去向、数量，特征污染物类别、浓度；

污染物进入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生成的次生污染物种类、数量和浓度等信息。

5.1.4 事件应对基本情况调查

了解污染物清理、防止污染扩散等控制措施，实施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治理修复以及水生态

恢复的相关资料和情况，包括实施过程、实施效果、费用等相关信息。

掌握环境质量与水生生物监测工作开展情况及监测数据。

5.2 自然环境与水功能信息收集

调查收集影响水域以及水域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信息，具体包括：

a） 水域历史、现状和规划功能资料；

b）水域地形地貌、水文以及所在区域气候气象资料；

c） 水域及其所在区域的地质和水文地貌资料；

d）地表水和沉积物历史监测资料；

e） 影响水域内饮用水源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风景名胜区及所在区域内

基本农田、居民区等环境敏感区分布信息，以及浮游生物、底栖动物、大型水生植物、鱼类

等游泳动物、水禽、哺乳动物及河岸植被等主要生物资源的分布状况。

5.3 社会经济信息收集

收集影响水域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信息，主要包括：

a） 经济和主要产业的现状和发展状况；

b）地方法规、政策与标准等相关信息；

c） 人口、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和水资源供给、相关水产品、水资源价格等相关信息。

5.4 制定工作方案

根据所掌握的监测数据、损害情况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信息，初步判断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

可能的受损范围与类型，必要时利用实际监测数据进行污染物与水生生物损害空间分布模拟。

根据事件的基本情况和鉴定评估需求，明确要开展的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内容，设计工作程序，通

过调研、专项研究、专家咨询等方式，确定鉴定评估工作的具体方法，编制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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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确认

6.1 确定调查对象与范围

6.1.1 调查原则

按照评估工作方案的要求，参照 HJ/T 91、HJ 493、HJ 494、HJ 495、HJ 589等相关标准，根据事

件特征开展地表水和沉积物布点采样分析，确定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状况，可对水生态服务功能、水

生生物种类与数量开展调查；收集水文地貌资料，掌握流量、流速、水位、河道湖泊地形及沉积物深

度、地表水与地下水连通循环等关键信息。同时，通过历史数据查询、对照区调查、标准比选等方式，

确定基线，通过对比确认地表水生态环境是否受到损害。

6.1.2 水生态服务功能调查

获取调查区水资源使用历史、现状和规划信息，查明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前、损害期间、恢

复期间评估区的主导生态功能与服务类型，如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索饵场、

鱼虾类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种质资源保护区、航道运输、岸帯稳定性等支持服务功能，洪水调蓄、侵

蚀控制、净化水质等调节服务功能，集中式饮用水源用水、水产养殖用水、农业灌溉用水、工业生产

用水、渔业捕捞等供给服务功能，人体非直接接触景观功能用水、一般景观用水、游泳等休闲娱乐等

文化服务功能。

6.1.3 不同类型事件的调查重点

根据事件概况、受影响水域及其周边环境的相关信息，确定调查对象与范围。

对于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主要通过现场调查、应急监测、模型模拟等方法，重点调查研判污染

源、污染物性质、可能涉及的环境介质、受水文和水文地质环境以及事件应急处置影响污染物可能的

扩散分布范围和二次污染物、污染物在水体中的迁移转化行为、水生态服务功能和水生生物受损程度

和时空范围。因未能及时开展应急监测，未能获取地表水中污染物浓度的情形，可采用模型进行模拟

预测，并利用实际监测数据进行模型校验。

对于累积水环境污染事件，主要通过实际环境监测和生物观测等方法，重点调查污染源、污染物

性质、可能涉及的环境介质、污染物的扩散分布范围、污染物在水体、沉积物、生物体中的迁移转化

行为及其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物、水生态服务功能和水生生物受损程度和时空范围。

对于水生态破坏事件，主要通过实际调查、生物观测、模型模拟等方法，重点调查水生态服务功

能和水生生物受损程度和时空范围、水生态破坏行为可能造成的二次污染及其对水环境与水生态服务

功能和水生生物的影响。

6.2 确定调查指标

根据地表水生态环境事件的类型与特点，选择相关指标进行调查、监测与评估，各类型地表水生

态环境事件主要调查指标见表 1。
6.2.1 特征污染物的筛选

对于污染源明确的情况，参考行业排放标准，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根据排污企

业的生产工艺、使用原料助剂，以及物质在地表水和沉积物迁移转化中发生物理、化学变化或者与生

物相互作用可能产生的二次污染物，综合分析识别特征污染物。

对于污染源不明的情况，通过对采集样品的定性和定量化学分析，识别特征污染物。

特征污染物的筛选应优先选择我国相关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水排放标准、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以

及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中规定的物质，结合区域水功能特征和化学物质的理化性质、易腐蚀性、环

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急慢性毒性和致癌性等特点，筛选识别特征污染物。必要时结合相关实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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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评估其危害，确定是否作为特征污染物。化学物质的危害性分类方法参考 GB/T 22234和 GB 13690。
所依据的化学物质的毒性数据质量需符合 HJ 831相关筛选原则。

水环境污染事件涉及的常见特征污染物主要包括：

a） 无机污染物：重金属、酸、碱、氰化物、氟化物等；

b）有机污染物：油类、脂肪烃、卤代烃类、多环芳烃类、苯系物、有机酸、醇类、醛类、酮类、

酚类、酯类等；

c） 富营养化特征指标：总磷、总氮等营养物指标，叶绿素 a、透明度、藻类生物量等生物学指标，

微囊藻毒素和致嗅物质等藻华产生的有毒物质。

影响污染物对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及水生生物潜在损害的指标主要包括：

a） 水文指标：温度、流速、水深及其他与流动变化有关的水文指标；

b）水质指标：pH、硬度、电导率、溶解氧、浊度、COD、氧化还原电位等；

c） 沉积物理化性质指标：粒度、有机碳、硫化物等。

6.2.2 水文地貌指标的确定

对于河流类水体，选择事件发生的河流流域水系、流域边界、河流断面形状、河流断面收缩系数、

河流断面扩散系数、河床糙率、降雨量、蒸发量、河川径流量、河底比降、河流弯曲率、流速、流量、

水位、水温、泥沙含量、本底水质、地表水与地下水补给关系、河床沉积结构等指标。

对于湖库类水体，重点关注湖泊形状、水温、水深、盐度、湖底地形、出入湖（库）流量、湖流

的流向和流速、环流的流向、流速、稳定时间，湖（库）所在流域气象数据，如风场、气温、蒸发、

降雨、湿度、太阳辐射、地表水与地下水补给关系、湖库底层及侧壁地层岩性、导水裂隙分布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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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类型地表水生态环境事件调查推荐指标

事件

类型

环境质量 水生态服务功能

污染物浓度

产品供给 支持服务 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

水产品生产
水资源

供给
生物多样性维护

地形地

貌

航运支

持

洪水调

蓄

水质净

化

气候调

节

土壤保

持

休闲娱

乐

景观科

研

地表

水
沉积物

生物体

污染物

残留浓

度

种类 数量 水量

生物体

污染物

残留浓

度

种类

污染致

畸致死

数量

破坏数

量

栖息地

面积
破坏量 运量 调蓄量 净化量 蒸散量 保持量

休闲娱

乐频次

旅游人

次

突发水环境污染事

件
++ + + + + ++ + + + + + + + +

累积水环境污染事

件
++ ++ ++ ++ ++ + ++ ++ ++ + ++ + +

生态

破坏

事件

非法捕捞 ++ ++ ++ ++ + +

非法采砂 + + + + + + + + ++ + + + +
侵占围垦 + + + + ++ ++ ++ ++ + + + + + + + +

违规工程建设 + + + + + ++ + ++ ++ + + + + + ++ ++
物种入侵 ++ ++ ++ ++ ++

圈占养殖 ++ + + + ++ + +

注：+表示建议调查，++表示建议重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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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水生生物指标的确定

根据地表水生态环境事件类型和影响水域实际情况，选择代表性强、操作性好的水生生物指标开

展监测。

重金属、有毒有机物、石油类等污染物导致的水环境污染事件的水生生物调查指标包括生物种类、数

量或生物量、形态和水生生物组织中特征污染物的残留浓度。酸、碱、氮、磷等污染物和有机质、溶解氧、

电导率、温度等指标变化导致的水环境污染事件的水生生物调查指标包括生物种类、数量、生物量。

浮游生物调查指标包括种类组成、生物量；底栖动物调查指标包括种类组成、数量和生物量；鱼

类及其它大型水生生物调查指标包括种类组成、数量和生物量等；水禽调查指标包括种类组成和数量。

重点关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水生动物和鸟类相关物种。

6.2.4 水生态服务功能指标的确定

导致水生态支持服务功能改变的，调查监测指标主要包括生物种类、数量和生物量、栖息地面积、

航运量、水文地貌参数，重点关注保护物种、濒危物种；导致水生态供给服务功能改变的，调查指标

主要包括水资源量、水产品产量和种类；导致水生态调节服务功能改变的，调查评估指标主要包括洪

水调蓄量、降温量、蒸散量、水质净化量、土壤保持量；导致水生态文化服务功能改变的，调查评估

指标主要包括休闲娱乐人次和水平、旅游人次和服务水平。

6.3 水文地貌调查

6.3.1 调查目的

水文地貌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调查区地表水的流速、流量、岸帯与水下地形地貌、流域范围、水

深、水温、气象要素、地层沉积结构、与周边水体水力联系及其他水动力参数等信息，获取污染物在

环境介质中的扩散条件，判断事件可能的影响范围，掌握污染物在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的迁移情况、采

砂等活动对水文水力特性及地形地貌的改变情况，为地表水和沉积物损害状况调查分析提供技术参数，

为水生态服务功能受损情况的量化提供依据。

6.3.2 调查原则与方法

a） 充分利用现有资料。根据现有资料对调查区水文信息进行初步提取，重点关注已有水文站、

监测站建档资料，以初步识别污染物在地表水和沉积物中迁移及损害行为造成地表水和沉积

物介质特性改变所需的水文参数。现有资料不足时，开展进一步调查；

b）开展评估区水文参数调查。以评估水域为重点调查区，获得评估水域水文资料，根据区域资

料初步分析判断上述资料的可用性，对于区域资料不能满足评估精度要求的，开展相应的水

文测验、水力学试验、水文地质试验等工作获取相关参数。

6.4 布点采样

6.4.1 布点采样要求

以掌握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发生流域（水系）状况、反映发生区域的污染状况或生态影响的程度

和范围为目的，根据水系流向、流量、流速等水文特征、地形特征和污染物性质等，结合相关规范和

指南的要求，合理设置监测断面或采样点位。依据水生态服务功能和事件发生地的实际情况，以最少

的监测断面（点）和采样频次获取足够有代表性的信息，同时考虑采样的可行性。对于感潮水域，应

根据事件实际情况选择涨平潮、退平潮等不同时段开展监测。

对于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根据实际情况和 HJ 589的要求进行地表水和沉积物布点采样。初步调

查和系统调查可以同步开展，系统调查采样应不晚于初步调查 24小时开展。事件刚发生时，采样频次

可适当增加，待摸清污染物变化规律后，可以减少采样频次。

对于累积水环境污染事件，根据流向和污染实际情况和 HJ/T 91的要求进行地表水和沉积物布点

采样；应在地表水体和沉积物污染区域布设监测断面或采样点位，并在死水区、回水区、排污口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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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污染较重区域布点；对河流的监测断面布点应在损害发生区域及其下游加密布点采样，对湖（库）

的监测垂线布设以损害发生地点为中心，按水流波动方向以一定的间隔扇形或圆形布点采样。

对于水生态破坏事件，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技术导则进行水体、沉积物和水生生物布点采样。

6.4.2 调查采样准备

开展地表水生态环境事件现场调查，应准备记录工具、定位工具、采样工具、现场便携检测设备、

样品保存装置以及安全防护用品。采样前，应现场确定采样点的具体位置和地面标高，并在图中标出。

6.4.3 初步调查采样

初步调查采样的目的是通过现场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进行定性、半定量及定量分析，初步判断

污染物类型和浓度、污染范围、水生态服务功能变化和水生生物受损情况，为研判污染趋势、进一步

优化布点、精确监测奠定基础。

初步调查阶段，对于污染物监测以感官判断现场快速检测为主，实验室分析为辅，可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现场或实验室分析方法，或两者同时开展。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及其在不同环境要素中的迁移转

化特点，对于易挥发、易分解、易迁移转化的污染物应采用现场快速检测手段进行监测。按环境要素，

监测的紧迫程度通常为地表水>沉积物>生物。进行样品快速检测的，根据相关规范保存部分样品，以

备实验室复检。

对于污染团明显的难溶性污染物，结合遥感影像图进行辅助判断。

按污染物的理化性质和结构特征分类，采用能涵盖多指标同类污染物的高通量快速检测分析方法。

6.4.4 系统调查采样

6.4.4.1 调查目的

系统调查阶段的目的是通过开展系统的布点采样和定量分析，确定污染物类型和浓度、污染范围、

水生生物受损程度，为损害确认提供依据。

6.4.4.2 污染源布点采样

根据排污单位的现场具体情况，对产生污染物的污染源排污口布点，对接纳污染物的地表水体布

点。具体参照 HJ 91.1。
6.4.4.3 地表水布点采样

河流、湖（库）布点采样与保存的具体要求参照 HJ/T 91、HJ 493、HJ 495等相关技术规范执行。

6.4.4.4 沉积物布点采样

沉积物布点采样和保存参照 HJ/T 91、HJ/T 166执行。河流、湖（库）沉积物采样布点位置和数量

可以参考地表水体布点方案确定，同时，结合沉积物中污染物空间范围模拟的需求确定采样深度和点

位。

6.4.4.5 生物布点采样

在地表水生态环境事件影响范围内，考虑水体面积、水功能区、水生生物空间和时间分布特点和

调查目的，采用空间平衡随机布点法布置采样点或沿生物、水生态受损害梯度布置采样点。采样时间

应考虑生物节律，包括植物的季节变化以及动物的季节变化和日变化。采样方法具体参照 HJ 710.4、
HJ 710.6、HJ 710.7、HJ 710.8、HJ 710.12、SC/T 9402、DB43/T 432以及《污染死鱼调查方法（淡水）》

等相关标准执行，缺少规定的，可以参考 HY/T 078等相关标准和技术文件执行。

6.4.4.6 其他

地表水对土壤或地下水可能造成污染的，需要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必要的布点采样，参照 GB/T
39792.1、HJ/T 166、HJ/T 164等相关技术规范。

特征污染物是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需要结合风向、地表水流速对大气环境开展必要的布点采样，

一般在下风向进行扇形布点，具体参照 HJ 589。
因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生物受损的，需要对外来物种种类、来源、数量等开展调查，有针对性的布

点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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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开采、建设等行为导致地表水、沉积物及水生生物陷漏的，需要对地下水连通情况进行必要的

布点调查。

6.5 样品检测分析与质量控制

应采用现有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进行水、沉积物、土壤等样品测定。生物样品参照 GB/T 1455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相关标准技术规范执行。

对于无国家或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的，可采用转化的国外标准分析方法或业界认可的分析方法，但

需通过资质认定并经过委托方签字认可。

地表水、沉积物、环境空气和地下水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实验室分析过程质量控制参照 HJ/T
91、HJ 194、HJ/T 164和 HJ/T 166；污染源样品采集、保存、运输、实验室分析过程质量控制参照 HJ/T
91、HJ 91.1。

6.6 基线调查与确认

6.6.1 优先使用历史数据作为基线水平

查阅相关历史档案或文献资料，包括针对调查区开展的常规监测、专项调查、学术研究等过程获

得的文字报告、监测数据、照片、遥感影像、航拍图片等结果，获取能够表征调查区地表水和沉积物

环境质量和生态服务功能历史状况的数据。选择考虑年际、年内水文节律等因素的历史同期数据。应

对历史数据的变异性进行统计描述，识别数据中的极值或异常值并分析其原因确定是否剔除极值或异

常值，根据专业知识和评价指标的意义确定基线，确定原则参照 GB/T 39791.1中基线确认的相关内容。

6.6.2 以对照区数据作为基线水平

针对调查区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质量以及水生态服务功能历史状况的数据无法获取的，可以选择

合适的对照区，以对照区的历史或现状调查数据作为基线水平。对照区数据应对评估区域具有较好的

时间和空间代表性，且其数据收集方法应与评估区域具有可比性，并遵守评估方案的质量保证规定。

对照区的水功能区、气候条件、自然资源、水文地貌、水生生物区系等性质条件应与评估水域近似。

对照区的具体采样布点要求参照 6.4.1执行。利用对照区数据确定基线的原则参照 GB/T 39791.1 中基

线确认的相关内容。

6.6.3 参考环境质量标准确定基线水平

对于无法获取历史数据和对照区数据的，则根据调查区地表水和沉积物的使用功能，查找相应的

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质量标准或基准。对于存在多个适用标准的，应该根据评估区所在地区技术、经

济水平和环境管理需求选择标准。

6.6.4 专项研究

对于无法获取历史数据和对照区数据，且无可用的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应开展专项研究，对于污

染物指标，根据水质基准制定相关标准，推导确定基线水平。

6.6.5 基线确认的工作程序

6.6.5.1 基线信息调查搜集

基线信息调查搜集主要包括：

a） 针对调查区的专项调查、学术研究以及其他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状况等相关历史数据；

b）针对与调查区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水文地貌、水功能区类型、水生生物区系等类似的未

受影响的对照区，搜集水环境与水生态状况的相关数据；

c） 污染物的水环境基准和标准；

d）污染物的水生态毒理学效应、调查区生物多样性分布等文献调研和实验获取数据。

6.6.5.2 基线确定方法筛选

优先采用历史数据和对照区调查数据，其次采用环境质量标准或通过专项研究推导确定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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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3 基线水平的确定

按照基线选取的优先顺序，对基线水平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价，确定评估区的地表水和沉积

物生态环境基线水平。

6.7 损害确认

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的确认原则包括：

a） 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的浓度超过基线，且与基线相比存在差异；

b）评估区指示性水生生物种群特征（如密度、性别比例、年龄组成等）、群落特征（如多度、密

度、盖度、丰度等）或生态系统特征（如生物多样性）发生不利改变，超过基线；

c） 水生生物个体出现死亡、疾病、行为异常、肿瘤、遗传突变、生理功能失常、畸形；

d）水生生物中的污染物浓度超过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影响水生生物的食用功能；

e） 损害区域不再具备基线状态下的服务功能，包括支持服务功能（如生物多样性、岸带稳定性

维持等）的退化或丧失、供给服务（如水产品养殖、饮用和灌溉用水供给等）的退化或丧失、

调节服务（如涵养水源、水体净化、气候调节等）的退化或丧失、文化服务（如休闲娱乐、

景观观赏等）的退化或丧失。

7 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因果关系分析

7.1 污染环境行为导致损害的因果关系分析

7.1.1 因果关系分析过程

结合工作方案制定以及损害调查确认阶段获取的损害事件特征、评估区环境条件、地表水和沉积

物污染状况等信息，采用必要的技术手段对污染源进行解析；开展污染介质、载体调查，开展特征污

染物从污染源到受体的暴露评估，并通过暴露路径的合理性、连续性分析，对暴露路径进行验证，构

建迁移和暴露路径的概念模型；基于污染源分析和暴露评估结果，分析污染源与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

质量损害、水生生物损害、水生态服务功能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7.1.2 污染物同源性分析

通过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空间影像识别等手段和方法，分析潜在的污染源，开展进一步的水文

地貌与水生生物调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检测和统计分析方法确定污染源。污染物同源性分析

常用的检测和统计分析方法包括：

a） 污染特征比对法

采集潜在污染源和受体端地表水、沉积物和生物样品，分析污染物类型、浓度、组分、比例等情

况，通过统计分析进行特征比对，判断受体端和潜在污染源的同源性，确定污染源。

b）同位素技术

对于损害时间较长，且特征污染物为含有铅、镉、锌、汞、氯、碳、氢、氮等元素的重金属或有

机物时，可对地表水和沉积物样品进行同位素分析，根据同位素组成和比例等信息，判断受体端和潜

在污染源的同源性，确定污染源。

c） 多元统计分析法

采集潜在污染源和受体端地表水和沉积物样品，分析污染物类型、浓度等情况，采用相关性分析、

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分析污染物或样品的相关性，判断受体端和潜在污

染源的同源性，确定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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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暴露评估

7.1.3.1 暴露性质、方式和持续时间

暴露评估的目的是评估潜在受影响的水体和水生生物暴露于污染源的方式、时间和路径。

暴露评估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环境暴露的性质或方式、暴露的时间、与其他环境因素的关系（溶

解氧浓度的日变化、水文水动力因素）、暴露的持续性（急性与慢性、连续与间歇、生物代暴露等）以

及影响暴露的局部水文、地球化学或生态因素等。

7.1.3.2 暴露路径分析与确定

基于前期调查获取的信息，对污染物的传输机理和释放机理进行分析，初步构建污染物暴露路径

概念模型，识别传输污染物的载体和介质，提出污染源到受体之间可能的暴露路径的假设。

传输的载体和介质包括水体、沉积物和水生生物。

涉及地表水和沉积物的污染物传输与释放机理主要包括：地表水径流与物理迁移扩散，沉积物-
水相的扩散交换，悬浮颗粒物和沉积物的物理吸附、解吸，沉积物的沉积、再悬浮和掩埋；污染物在

暴露迁移过程中发生的沉淀、溶解、氧化还原、光解、水解等物理化学反应过程。

涉及生物载体的污染物传输与释放机理主要包括：水生生物从地表水和沉积物介质摄取污染物的

过程（经鳃吸收、摄食等），生物体内传输代谢和清除过程（鳃转移、组织分布、代谢转化、排泄、生

长稀释等），生物受体之间的食物链传递与生物放大作用。

建立暴露路径后，需要对其是否存在进行验证，即识别组成暴露路径的暴露单元，对每一单元内

的污染物浓度，污染物的迁移机制和路线以及该单元的暴露范围进行分析，以此确定各个暴露单元是

否可以组成完整的暴露路径，将污染源与生物受体连接起来。

7.1.3.3 二次暴露

污染物在地表水和沉积物中发生反应并产生副产物，则发生二次暴露。污染物可以直接发生二次

物理、化学和生物效应。对于具有生物累积性的污染物可以通过食物网的传递发生二次暴露。

7.1.3.4 关联性证明

建立暴露路径，识别污染物与损害结果的关联后，进一步通过文献回顾、实验室实证研究和模型

模拟方法对损害关联性进行证明。

首先基于现有文献，对污染物与损害之间的暴露-反应关系进行研究判断，其次，采用实验与模型

模拟研究方法，对污染物与损害之间的暴露-反应关系进行验证判断。通过对与评估区暴露条件类似的

损害与暴露关系进行实验室研究，来确定实际评估区的暴露-反应关系，该方法可单独使用，也可以与

模型模拟方法配合适用。

模型提供了一种模拟污染物与环境和受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法，可以对污染事件产生的水环境暴

露与损害结果进行预测。

针对特征污染物的理化特性以及在水体中的迁移转化过程，可采用水动力模型和水质模型模拟预

测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污染物在水体中的暴露迁移过程；河流、湖库、入海河口等不同类型地表水

体污染物的常用水动力模型和水质模型包括河流/湖库均匀混合模型（零维模型）、纵向一维模型、河

网模型（河流）、垂向一维模型（湖库）、平面二维模型、立面二维模型、三维模型等，参照 HJ 2.3常
用数学模型基本方程及解法。

针对特征污染物的理化特性、暴露在不同介质的传输分布以及与生物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采

用环境逸度模型模拟预测污染物在气、水、沉积物、生物体等环境介质中的分布动态与归趋，例如模

拟地表水-沉积物暴露归趋的QWASI模型、模拟水生生物富集和食物链传递的FISH模型和FOODWEB
模型；采用生态模型模拟水生态综合效应，例如 AQUATOX模型。

7.1.4 因果关系分析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确定污染源与地表水、沉积物以及水生生物和水生态服务功能损害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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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存在明确的污染源；

b）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质量下降，水生生物、水生态服务功能受到损害；

c） 排污行为先于损害后果的发生；

d）受体端和污染源的污染物存在同源性；

e） 污染源到受损地表水和沉积物以及水生生物、水生态之间存在合理的暴露路径。

根据需要，分析其他原因对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的贡献。

7.2 破坏生态行为导致损害的因果关系分析

通过文献查阅、现场调查、专家咨询等方法，分析非法捕捞、湿地围垦、非法采砂等破坏生态行

为导致水生生物资源和水生态服务功能以及地表水环境质量受到损害的作用机理，建立破坏生态行为

导致水生生物和水生态服务功能以及地表水环境质量受到损害的因果关系链条。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可以确定破坏生态行为与水生生物资源、水生态服务功能损害或水环境质量下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a） 存在明确的破坏生态行为；

b）水生生物、水生态服务功能受到损害或水环境质量下降；

c） 破坏生态行为先于损害的发生；

d）根据水生态学和水环境学理论，破坏生态行为与水生生物资源、水生态服务功能损害或水环

境质量下降具有关联性。

根据需要，分析其他原因对水生生物资源、水生态服务功能损害或水环境质量下降的贡献。

8 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与恢复方案制定

8.1 损害程度和范围量化

8.1.1 损害程度

基于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浓度与基线水平，确定超过基线点位地表水和沉积物的受损害

程度，计算方法见公式（1）：

�� � �� � �� ��� （1）

式中：Ki—某评估点位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或相关理化指标的受损害程度；

Ti—某评估点位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的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

Bi—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的基线水平。

基于地表水、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超过基线水平的区域面积或体积占评估区

面积或体积的比例，确定评估区地表水和沉积物的受损害程度，计算方法见公式（2）：

� � ���� （2）

式中：K—超基线率，即评估区地表水、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超过基线水平的区

域面积或体积占评估区面积或体积的比例；

No—评估区地表水、沉积物中特征污染物浓度或相关理化指标超过基线水平的区域面积或体积；

N—评估区面积或体积。

8.1.2 水生生物量

根据区域水环境条件和对照点水生生物状况，选择具有重要社会经济价值的水生生物和指示生物，

参照 GB/T 21678，计算方法见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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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3）

式中：Yl—生物资源（包括鱼、虾、贝等水产品）损失量，kg 或尾；

Di—近 3年内同期第 i种生物资源密度，kg/km2或尾/km2；

Ri—第 i种生物资源损失率，%；

Ap—受损害面积，km2。

生物资源损失率计算方法见公式（4）：

� � �� ���
��

� �ÌÌ�� ꀀ （4）

式中：R—生物资源损失率，%；

�� —近 3年内同期水生生物资源密度，kg/km2或尾/km2；

Dp—损害后水生生物资源密度，kg/km2或尾/km2；

E—回避逃逸率，%，取值参考 GB/T 21678。
8.1.3 水生生物多样性

从重点保护物种减少量、生物多样性变化量两方面进行评价。

a） 重点保护物种减少量（ΔS）计算方法见公式（5）：

△ � � �� � �� （5）

式中：NB—基线水平下的重点保护物种数；

NP—损害影响范围下的重点保护物种数。

b） 生物多样性变化计算方法见公式（6）：

���� � ���Ì ���� （6）

式中：ΔBDi—第 i类生物多样性指数变化量；

BDi0—基线水平下第 i类生物多样性指数；

BDi —损害发生后的第 i类生物多样性指数。

生物多样性指数可以采用香农-威纳指数，计算方法见公式（7）：

� �� ����� �t�� �� （7）

式中：H—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

Pi—第 i种物种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比例。如总个体数为 N，第 i种个体数为 ni，则 Pi=ni/N。
8.1.4 水生态服务功能

常见地表水生态服务功能量化方法参见资料性附录 A，可根据水生态服务功能的类型特点和评估

水域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评估指标，确定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受损害程度或损害量。计算方法见公式

（8）和公式（9）：

� � �� � �� （8）

式中：K—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受损害程度；

B—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基线水平；

S—损害发生后水生态服务功能的水平。

�� � �� � �� （9）

式中：K’—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受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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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生态服务功能量的基线水平；

S’—损害发生后水生态服务功能量。

8.1.5 损害空间范围

根据各采样点位地表水和沉积物、水生生物、水生态损害确认和损害程度量化的结果，分析地表

水和沉积物环境质量、水生生物、水生态服务功能等不同类型损害的空间范围。对于涉及污染物泄漏、

污水排放、废物倾倒等污染地表水的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缺少实际调查监测数据的生态环境损害，

可以通过收集污染排放数据、水动力学参数、水文参数、水生态效应参数，构建水动力学、水质模拟、

水生态效应概念模型，模拟污染物在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的迁移扩散情况，不同位置的污染物浓度及其

随时间的变化，确定损害空间范围。

8.2 恢复方案的制定与期间损害计算

8.2.1 恢复方案的确定原则

通过文献调研、专家咨询、专项研究、现场实验等方法，评价受损地表水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

恢复至基线的经济、技术和操作的可行性。

自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到恢复至基线的持续时间大于一年的，应计算期间损害，制定基本恢复方案

和补偿性恢复方案；小于等于一年的，仅制定基本恢复方案。需要实施补偿性恢复的，同时需要评价

补偿性恢复的可行性。

对于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如果地表水和沉积物中的污染物浓度不能在应急处置阶段恢复至基线

水平，或者能观测或监测到水生生物种类、形态、质量和数量以及水生态服务功能明显改变，对于能

够恢复的，制定基本恢复方案，恢复周期超过 1年的，需要制定补偿性恢复方案。

当不具备经济、技术和操作可行性时，地表水和沉积物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应恢复至维持其基线功

能的可接受风险水平；可接受风险水平与基线之间不可恢复的部分，可以采取适合的替代性恢复方案，

或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价值量化。

基本恢复方案和补偿性恢复方案的实施时间与成本相互影响，应考虑损害的程度与范围、不同恢

复技术和方案的难易程度、恢复时间和成本等因素，确定备选基本和补偿性恢复方案。参照 GB/T
39791.1中恢复方案制定的相关内容，统筹考虑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质量、水生生物资源以及其他水生

态服务功能的恢复，根据不同方案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公众满意度等因素对备选综合恢复方案进

行筛选，确定最佳综合恢复方案。

8.2.2 基本恢复方案

8.2.2.1 基本恢复目标的确定

基本恢复的目标是将受损的地表水生态环境恢复至基线水平。对于受现场条件或技术可达性等原

因限制的，地表水和沉积物生态环境不能完全恢复至基线水平，根据水功能规划，结合经济、技术可

行性，确定基本恢复目标。

对于水生态受到影响的事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水生生物相关指标表征水生态损害；对于没有水

生生物受到损害的，选择水资源供给量、航运量、休闲旅游人次等水生态服务功能作为恢复目标。

8.2.2.2 制定原则

a） 对于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方案为基本恢复方案。

b） 对于累积水环境污染事件以及污染在应急处置阶段没有消除或存在二次污染的突发水环境污

染事件，根据污染物的生物毒性、生物富集性、生物致畸性等特性，分析受损地表水和沉积

物生态环境自然恢复至基线的可能性，并估计“无行动自然恢复”的时间，对于不能自然恢

复的，制定水环境治理、水生态恢复基本方案。

c） 对于水生态破坏事件，分析受损水生态服务功能自然恢复至基线的可能性，并估计“无行动

自然恢复”的时间，对于不能自然恢复的，制定水生态恢复基本方案。


